
2018年3月5日-2018年3月9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8年3月5日-2018年3月9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1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广泽股份

    1.申请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11亿元，其中：5.82亿元用于吉林市广泽乳品有限公司吉林中新食品区奶酪加工建设项目一期，5.18亿元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1）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此次各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安排情况，并结合相关行业主要公司的收入及盈利情况说明本次募投各项目收益情况的具体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及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各项目投资金额及收益的测算依据、过程、结果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并核查申请人本次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是否超过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需求量，相关测算依据及结果是否合理。

请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展情况，截至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资金额，是否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投资金额。

请申请人明确募集资金是否用于项目铺底流动资金、预备费等非资本性支出，如是，请参照补充流动资金进行测算。

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请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变相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最近一年及一期，申请人奶酪产量分别为0.4万吨、0.43万吨，奶酪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42.41%、34.64%。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奶酪产能7.3万吨。2016年我国奶酪总消费量为35.32万吨，申请人市场份额约1.13%。

请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分析奶酪产品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补充说明在奶酪产品毛利率下滑的情况下，大规模扩张奶酪产能的商业合理性。请结合奶酪市场整体增长及竞争情况、申请人的市场地位、已签署的长期供货合同或其他意向性协议等情况，详细论证募投项目达产后新增产能消化的具体措施，并请充分披露募投项目的相关风险。

在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请申请人量化分析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原材料的供应数量及质量，募投项目所需的原材料规模是否与上游供应商的生产规模相匹配，是否会存在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2.请补充说明2015年、2016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合理性，2017年度是否有分红规划。请保荐机构核查申请人分红情况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对申请人落实《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内容逐条发表核查意见，并核查申请人是否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落实《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

    3.2016年及2017年1-9月，申请人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221万元、-319万元。根据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减公告，2017年净利润约321万元，同比下降90%。

请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分析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目前公司经营业绩是否已有改观，影响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否消除，是否会对公司以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说明2016年7月申请人实施重大资产置换时，对置入资产广泽乳业、吉林乳品是否有业绩承诺，如有，请说明是否达到业绩承诺。请申请人进行充分的风险揭示，并做进一步信息披露。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最近一年及一期，申请人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余额分别为1.80亿元、3.37亿元，主要是认购了沣民乾始、沣民坤厚两只基金的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份额。

请补充说明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明细情况。请说明投资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原因，相关资产与申请人主营业务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请补充说明上述两只基金的主要情况。请说明基金成立以来的具体投资及资金使用情况，基金所投资公司的股东及历史沿革情况、具体业务情况、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申请人未直接投资上述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说明上述基金所投资公司是否与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如是，则上述投资是否属于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资产置入上市公司，是否已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

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就申请人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5.报告期内，申请人商誉余额分别为0亿元、3.75亿元、4.55亿元、4.55亿元。请补充说明商誉余额的明细情况，结合相关资产的经营业绩情况，说明相关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申请人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6.申请人2016年年报中关于关联方资金拆借的情况存在错误，申请人已于2017年12月18日披露《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请说明上述更正的具体内容，产生上述错误的原因，上述会计更正对申请人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7.2014年至2016年，申请人审计机构分别是上会、立信、利

安达。请申请人补充说明频繁变更审计机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可能导致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事项。请会计师补充说明是否与前任会计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并请提供与前任会计师沟通情况的审计工作底稿。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8.申请人本次拟发行股份拟认购对象吉林省盈佳商贸有限公司系申请人控股股东关联方。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如有，就该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无，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
9.本次发行将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0.请申请人补充说明，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从2016年4月一直拖延到2017年8月、多次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具备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1.请申请人补充说明2015年以来，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及后续资产置换的相关情况，该等情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监管规定，申请人是否有意规避了重组上市的审核。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申请人及子公司曾经受到工商、税务、食药监、土地与建设规划等部门的行政处罚情况，并说明是否构成本次发行障碍。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3.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采取的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发表核查意见。



